图书出版合同

甲方（权利人）：＿＿＿＿＿

地址：＿＿＿＿＿

乙方（出版者）：＿＿＿＿＿

地址：＿＿＿＿＿

作品名称：＿＿＿＿＿

作者姓名：＿＿＿＿＿

甲乙双方就出版上述作品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　甲方授予乙方在＿＿＿＿＿地区独家出版发行该作品之＿＿＿＿＿版本的权利。未经对方许可，任何一方不得将上述权利在合同有效期内授予第三方。

第二条　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所述的权利，并保证上述权利的行使不侵犯他人的版权。如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的版权，由甲方负全部责任，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第三条　乙方保证充分尊重作者署名权、作品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性权。乙方出版上述作品，确有正当理由，需要对上述作品作适当修改或增删序言、后记和评论等内容，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（甲方不是作者，由甲方代向作者征得书面意见），并经甲方或作者审定。

第四条　乙方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的方式（任选其一）：

１．版税：版定价＿＿＿＿＿×＿＿＿＿＿％＿＿＿＿＿×印数

第一版最低印数为＿＿＿＿＿册；每册定价为＿＿＿＿＿

２．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：＿＿＿＿＿版〔元／每千字〕＋〔基本稿酬＿＿＿＿＿％／每千册〕

３．一次性付酬：

第五条　甲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＿＿＿＿＿月内，向乙方提供合格稿件。乙方收到稿件之日起＿＿＿＿＿月内出版该作品之＿＿＿＿＿版，并于出版后的＿＿＿＿＿月内向甲方支付版权使用费。再版时，应在再版后＿＿＿＿＿月内向甲方付清版权使用费。

版权使用费以＿＿＿＿＿结算。

第六条　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事项，另一方可终止合同，并要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
第七条　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八条 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九条　本合同有效期为＿＿＿＿＿年，自合同签字（或　　批准）之日起计算。

第十条　本合同以中文写就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

第十一条　本合同签字日期为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。

甲方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　乙方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　代理人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

